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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 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布
《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》的通知

　　发改价格〔2011〕548号

　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深圳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　　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要求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

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0〕10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0〕4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1〕1号）精神，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价格监管，着力解决商品房销售中存在的标价混乱、信息不透明、价

格欺诈等问题，我委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，制定了《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按照执

行。执行过程中发现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我委（价格监督检查司）。

　　附件：《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》

　　国家发展改革委

　　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

 

 

附件： 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商品

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

 

    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，建立和维护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市场价格秩序，保护消费者和

经营者合法权益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

规定》，制定本规定。 

    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（以下统称商品房经营者）销售新建商

品房，应当按照本规定实行明码标价。 

中介服务机构销售二手房的明码标价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   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明码标价，是指商品房经营者在销售 

商品房时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公开标示商品房价格、相关收费以及影响商品房价格的其他因素。 

    第四条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商品房明码标价的管理机关，依法对商品房经营者执行明码标价和收

费公示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    第五条 已取得预售许可和销售现房的房地产经营者，要在公开房源时，按照本规定实行明码标价。 

    第六条 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在商品房交易场所的醒目位置放置标价牌、价目表或者价格手册，有条件的

可同时采取电子信息屏、多媒体终端或电脑查询等方式。采取上述多种方式明码标价的，标价内容应当保持一

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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